附件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服务业企业
升规纳限奖励规范指引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师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贯彻落实《2026年兵团加力扩围提振消费和支持规上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第三师图木舒克市2026年三产扩能行动方案》部署要求，培育壮大市场主体、稳定扩大就业岗位、持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结合师市实际，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奖励范围
凡在师市辖区内经营的服务业实体法人企业，守法经营、年度无生产安全事故、无涉嫌数据造假、依法纳税且符合本指引奖励条件的，可享受此政策。
第三条  奖励标准
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
零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
住宿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200万元及以上的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
营利性服务业：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2000万元及以上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现金；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的房地产租赁经营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500万元及以上的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法人企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企业，一次性奖励6万元。
第四条  本指引所涉及的200万元预算资金由兵团促消费资金列支。
第五条  奖励流程
本指引所涉及的奖励项目原则上由市场主体自愿申报，牵头行业部门审核把关。申报材料包括：入统企业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真实性承诺书，加盖企业公章、法人代表签字。
商务局负责审核新升规纳限批发零售业入统奖励申报材料。
文体广旅局负责审核新升规纳限住宿业入统奖励申报材料。
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审核新升规纳限餐饮业企业和营利性服务业企业入统奖励申报材料。
财政局负责保障资金。
相关部门负责提供符合条件的升规纳限市场主体。
团场、街道、开发区负责收集、整理、初审达限单位入库申报资料，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各行业部门将审核结果报送商务局汇总，由商务局提交师市行政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由商务局将奖励发放到位。
第六条  各企业在申报奖励时，应遵循诚实守信原则，确保提供申报材料真实可信；相关部门在审核时要严格把关，确保准确无误。凡发现弄虚作假或把关不严的，一经核实，追责问责。对升规纳限入库后，1年内退库的企业收回奖励资金，对套取奖励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各部门进一步健全资金监管机制，切实加强资金全过程管理。对发生资金挪用、违规使用等问题的部门，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
第七条  本指引由商务局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指引执行期限为20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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